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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483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9 月 5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作为债权人（或有）

对爱康实业重整计划（草案）表决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江苏

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康实业”）单一法人实体向张

家港市人民法院申请重整，于近日收到法院通知将于 2020 年 9 月下

旬召开爱康实业债权人会议，会上债权人将对经重整管理人审核后的

《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整

计划草案》”）进行表决。你公司申报了对爱康实业享有的债权，经管

理人初步审查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22.65 亿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作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公告称上述债权系因你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后由爱康实业向你

公司提供反担保形成的或有债权。请说明上述对外担保由爱康实业提

供反担保的具体原因，并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申报债权的具体情况，

包括爱康实业反担保对应主债权的形成原因、交易背景，反担保合同

金额，申报本金金额。 

2、根据《重整计划草案》，普通债权人可选择“以 7%的比例现

金清偿”、“持股平台权益份额”和“保留选择权”三种方式受偿。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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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并说明上述受偿方式的具体含义、存在的差异情况，若后续你公

司因承担担保责任而触发爱康实业的反担保责任，你公司选择的受偿

方案对股东利益可能的影响。 

3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
